
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安全储存管理制度 

一、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必须储存在符合标准的专用药品

仓库中，并根据化学品种、性质、数量和危险程度，与周

围生活区、办公室及重要设施保持安全距离。专用药品仓

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对安全、消防的要求，设置明显标志。

专用仓库的储存设备及安全设施应当定期检查，排除隐患。 

二、 储存、保管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必须遵守以下规

定： 

1、 化学品分类分项存放，不得超量储存。 

2、 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实行“双人领、双人

用、双人管、双把锁、双本账”的五双制度。 

3、 建立专用账目，并做到账目清楚，帐物相符。 

4、 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出入库，必须进行检

查登记；并对库存化学品进行定期底盘检查，

发现丢失被盗时应立即向校保卫处及公安部门

报告。 

5、 健全库区安全管理制度，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库内严禁烟火。 

 

 

 

 



 

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安全使用管理制度 

1、 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使用场所须建立并严格执行

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根据所用化学品性质，

设置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设备和必要的防护、救护用

品。 

2、 严格遵守领取、清退制度，当课使用易制毒易制爆涉危

化学品下课后必须立即将剩余的药品退回药品库保管，

并入库登记。 

3、 使用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的设备、容器和工具必须

固定使用，用毕妥善保管并及时清洗消毒。 

4、 使用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的场所必须通风良好，要

严格出入制度，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严禁将个人生活用

品存放在工作场所，严禁在工作场所饮水进食，严禁在

工作场所从事妨碍安全的活动。 

5、 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出入库，必须进行检查登记；

并对库存化学品进行定期底盘检查，发现丢失被盗时应

立即向校保卫处及公安部门报告。 

6、 易制毒易制爆涉危化学品用完之后，包装物必须严加管

理，由专人负责管理交专门的物资回收部门。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处置制度 

1、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是指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化

学废物，包括具有各种毒性、腐蚀性、易燃性、易爆性和化学

反应性的化学废物。 

2、 收集和处理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化学品废物为：一般化学废液、

剧毒化学废液、废旧化学试剂、废旧剧毒化学试剂、化学固体

废物、瓶装化学气体等。 

3、 实验室应将产生的各类危险化学品废物暂时收集并合理存放。 

4、 危险化学品废物须分类收集和存放，互相可能产生化学反应的

物质不能混放在一起。 

5、 盛装化学废液的容器应是专用收集容器或试剂瓶，不得使用敞

口容器存放化学废液。容器上应有清晰的标签，瓶口密封。容

器不得渗漏，若出现密封不严或破损必须改用包装后送去处理。 

6、 废旧化学试剂（固体或液体）在原瓶内存放，保存原有标签，

必要时注明是废弃试剂。 

7、 实验室产生的剧毒废液，暂存在单独的容器中，不可将几种剧

毒物质废液混在一个容器中，按剧毒试剂管理的规定进行妥善

保管。 

 

 


